
致辞 

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在「加强沪港金融合作备忘录签署仪式 」 
的发言全文 

（只有中文） 

２０１０年１月１９日（星期二） 
 

  以下为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陈家强今日（一月十九日）在「加强沪港金融

合作备忘录签署仪式」上的发言全文： 
 
尊敬的屠(光绍)副市长、方(星海)主任、女士们、先生们： 
 
  首先，我谨代表特区政府，热烈欢迎屠副市长一行来港出席「加强沪港金融

合作备忘录签署仪式」，并于明日参加「2010 年亚洲金融论坛」。 
 
香港金融业的优势 
  
 

球的资金、投资者及金融机构都汇聚香港；(2)与海外主要市场接轨的规管制度；

和(3)信息和资金的自由流通。 
 
 

性风险，这证明了香港这个国际金融中心是经得起考验。我们的股票市场不仅是

内地优质企业的理想集资平台，而透过在港上市也可提升这些企业透明度和企业

水平，走向国际。 
 

 香港的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建基于多项优势，包括：(1)市场的国际化 － 环

 虽然受到国际金融危机影响，我们的金融体系依然保持稳健，没有出现系统

港金融合作沪  

 就国家未来的金融发展，香港作为高度国际化、自由化和制度化的国际金融

心，就带动内地金融机构一步步走向国际，吸引外国资金和引进金融创新，有

率领香港金融业代表团访问上海，与上海市政府和金融机关就

强沪港金融合作交换意见。此后，沪港两地政府继续保持紧密沟通，今天，双

据备忘录，两地将在沪港经贸合作会议的框架及国家金融管理部门的指导

支持下，加强金融领域的合作。 

  
 

中

较丰富的相关经验和优势。上海则在拉动全国的资金、人才和金融机构等方面，

有着无可取缔的地位。我深信香港和上海可各自发挥自身的长处，为国家的金融

改革作出贡献。 
 
  去年八月，我

加

方政府的金融部门签署的备忘录，体现了沪港两地共同配合国家金融发展的努

力。 
 
  根

和



 
 

  我们会在三个方向加强合作。首先是加强沪港金融合作的总体目标。沪港会

在《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》（CEPA）框架下，以国务院上

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《意见》精神为指引，按照「优势互补、互惠共赢」的原

则，加强合作，扩大交流，相互促进，共同繁荣，共同增强国家金融业的国际竞

争力。 
 
  其次，我们订定加强沪港金融合作的优先领域，这包括加强在金融市场发展

方面的合作、鼓励和支持金融机构互设和加强金融人才培训和交流的合作。 
 
  沪港将促进两地金融市场组织在各自监管框架下的合作深化，支持和鼓励上

海证券交易所与香港联合交易所在企业上市、产品开发、产品合作、信息互换等

方面加强合作。 
 
  第三，特区政府财经事务及库务局与上海市金融服务办公室会联合牵头，组

织和协调两地政府部门、金融监管部门、金融市场组织的代表，每年定期在沪港

两地轮流召开会议，以健全沪港金融对话与交流。 
 
  事实上，一直以来，沪港金融业发展息息相关。去年初，香港交易所与上海

证券交易所签署了更紧密合作协议，促进双方在信息交流、产品发展及人员培训

等方面的合作。香港证券专业学会也在去年 9 月，与陆家嘴金融城人才金港签署

合作意向书，共同推广投资及金融领域专业认证及培训项目。 
 
结语 
  
 

深化交流、加强两地优势互补和战略合作，共同推进国家金融业的发展。  
 随着沪港两地政府的金融部门今天签署备忘录，我期望沪港双方同心协力、

完  

 


